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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題：認識神的愛        [約一 4:7-12] 

 ：辜得榮 傳道 

 約翰一書是耶穌所愛的門徒－約翰所寫的，他一生跟隨耶穌，深得耶穌基

督的喜愛與信賴；在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受死之時，更受耶穌的重託奉養耶

穌的母親。 

見證無數次耶穌基督神蹟奇事的約翰，深刻體驗基督的愛，這也讓在日後

傳講福音的他，特別強調耶穌基督愛裡的教訓，並吩咐信徒「彼此相愛」；

今天，就讓我們透過約翰「愛」的教導，更加深入體驗 神的愛。 

 愛的真諦 

 最大的誡命－耶穌曾回答猶太的律法師說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

愛主─你的神。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」其次也相倣，就

是要『愛人如己』。 

 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就是愛[太 22:34-40]－律法和先知一切

道理都完全依靠在『愛』上面，『愛』是所有關係的根源。我們即便

遵行了一切律法上的誡命，也明白一切先知的道理，但卻不是建築在

愛的基礎上，就仍是虛空的虛空，盡是枉然。 

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、並天使的話語、卻沒有愛、我就成了鳴的鑼、

響的鈸一般[林前 13:1]－愛比任何恩賜都更重要；倘若缺少了愛，

再大的能力、成就都算不得甚麼。 

 愛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[林前 13:4]－當我們願意以聖經的話作

為基準，不再是用個人的思維與看見，來解釋 神的愛；所說的話就

在 神的愛裡面，神就在我們當中動工，施行祂的拯救。 

 神就是愛－神不只有愛，祂本身就是愛，更是愛的源頭。 

 不是我們愛神、乃是神先愛我們[約一 4:10]－我們愛、因為神先愛

我們[約一4:19]；怎麼說，聖經清楚告訴我們：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

的 

   

獨生子『賜給我們』，叫一切信祂的，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[約3:16]；

神為了人類，寧願讓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的世間，為著世人的罪死

在十字架上，這樣的愛，又豈是常人所能做到的。 

 為什麼耶穌基督要來的世間？若耶穌基督直接在空中顯現，相信沒

有人會再否認耶穌基督就是 神，但若真是這樣，便無法為我們除去

身上的罪，因為，「罪是從一人（亞當）入了世界」[羅5:12]；世人

都承繼了先祖亞當因背逆 神所犯的罪性[創 3:16,19]，因為這罪，

使人原有的靈性死去；而因罪的工價仍是死[羅6:23]，所以： 

 神設立基督作為我們的「挽回祭」[羅3:25]－過去，百姓透過獻祭；

用祭牲的血代替自己贖罪；今天，神為了挽回我們的罪，差派耶穌基

督用自己的寶血代替人類去死、去贖罪。讓原本律法對人所要求的刑

罰都由祂一肩扛起擔當了。 

 體驗神的愛－若沒有體驗、經歷神的愛，又怎能說出 神的愛，將福音傳

揚出去呢？就讓我們祈求 神，在我們的生命當中，不管是身體、思想、

家庭；乃至於事業工作上，都得到 神更多的醫治。 

 神使你我如鷹返老還童[詩 103:5]－老鷹的壽命很長，之所以長壽，

據生物學家所描述，鷹能按期更換羽毛，使身體不易衰老；除了每年

都會脫換大部分的羽毛，而在接近百歲時，更會脫掉全身的羽毛，長

出新生的毛來。就近 神的光，求神做工，我們的生命也會重新得力。 

 人的盡頭，就是神的起頭－神告訴我們：將來的事（尚未經歷的）

你們可以問我；至於我的眾子（基督徒）、並我手的工作、你們可

以求我命定（吩咐神）。願意面對並自己的軟弱，不再執著老我的

血氣與人意，並將生命的主權、希望寄託在耶穌基督身上，那麼，

神便能在我們身上完全展現出他的能力，幫助我們脫離困境。 

 領受聖靈－耶穌基督特別向天父祈求賜下了一位「保惠師」[約

14:26]，就是真理的聖靈，來幫助我們，當我們受誘惑、行為偏差之

時，這聖靈便透過我們的心中發出省察，引導我們歸正[約 16:8]。 


